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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

部　　長　莊翠雲

貨貨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物稅稽徵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各類應稅貨物，不論在國內產製或由國外進口，其登記、照證及稽徵有關

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本條例及本規則所稱產製，指可提高應稅貨物附加價值之一切行為，包括

生產、製造、包裝、改裝、改製、加裝及其他類似之行為。

第　七　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所稱低底盤公共汽車，指符合車輛型

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有關低地板大客車規格規定之公共汽車。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供研究發展用之進口車輛，海關應憑經

濟部證明予以免稅，並在填發之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上加註供研究

發展用，不得請領行車執照。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不行駛公共道路之各種工程車，指下列

車輛：

　　一、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不得辦理登檢牌照及

不行駛公共道路者。

　　二、非供乘人及載貨，僅得於港口、機場、倉庫、工地及其他特定場域內

使用，且不辦理登檢牌照及不行駛公共道路者。

　　符合前項規定之車輛出廠或進口時，主管稽徵機關或海關應於貨物稅免稅

照或進口與貨物完（免）稅證明書上加註不得辦理登檢牌照及不行駛公共道路

字樣。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五項所稱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指符合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有關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之車輛。

第 十五 條　　產製廠商應於開始產製應稅貨物前，向主管稽徵機關洽編產品編號及填具

產品登記申請書，並檢同樣品四吋照片及包裝使用圖樣或包裝用紙，送經主管

稽徵機關審查相符者，准予登記。主管稽徵機關於審查有必要時，得通知產製

廠商提供產品之設計圖或型錄。

　　前項產品登記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及規格（註明所用重要原料之名稱及其使用單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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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包裝材料、包裝方法及每一單位內含容量或淨重。

　　三、預計製造成本、利潤及不含稅款之銷售價格。

　　四、是否專供外銷。

　　五、是否與同一組織之其他工廠產品之品質、規格相同。

　　第一項規定應檢送之樣品照片，如無法於產製前檢送者，得於首次產製完

成二日內檢送。

　　產製廠商於貨物出廠前，得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先審核預定出廠

之貨物是否屬應稅貨物。

第 十七 條　　產製廠商受託代製應稅貨物，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產品登記時，應

將委託代製合約書一併送請主管稽徵機關審查。如委託與代製廠商不在同一稽

徵機關轄境者，受託廠商之主管稽徵機關於核准產品登記時，並應檢同委託代

製合約書及產品登記申請書，通報委託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委託廠商依本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為納稅義務人者，應於委託代製

合約書載明。委託廠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接到前項通報資料後，應另編訂產

品編號，通知委託廠商，依規定報繳貨物稅。

第 十八 條　　應稅貨物使用包裝者，除外銷貨物外，其包裝上均應以中文載明貨物之名

稱及產製廠商之名稱、地址，國內產製飲料品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一日

起另應載明產品編號。

第二十一條　　貨物稅應用之照證，分由主管稽徵機關及海關製發；其種類如下：

　　一、完稅照：為依本條例完稅貨物之憑證。

　　二、免稅照：為核准免稅貨物之憑證。

　　三、臨時運單：為未稅、記帳或免稅貨物之臨時移運之憑單。

第四十四條之一　　因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之車輛，除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五項

所定車輛外，應依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補徵貨物稅，其補徵稅

款應以該車輛出廠或進口之貨物稅完稅價格，依所得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

之平均法計算未折減餘額，按規定稅率計算之。

　　　　　　　　　已稅車輛改變用途或改裝，不符原適用稅率，依法應補徵貨物稅差額

者，其未折減餘額之計算方式，準用前項規定。

　　　　　　　　　前二項採用平均法計提折舊，應以一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

一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占全年之比例計算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計提折舊時，其殘值之計算方式如下：

　　　　　　　殘值＝車輛出廠或進口時之貨物稅完稅價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

之耐用年數＋1）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35期　　20230223　　財政經濟篇



　　　　　　　　　車輛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屆滿仍繼續使用者，得自

行估計尚可使用年數續提折舊。計提折舊時，其重估殘值之計算方式如

下：

　　　　　　　重估殘值＝前項殘值／（估計尚可使用年數＋1）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時，尚未核課或

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六條　　產製廠商應領用統一發票，並於開立統一發票時載明應稅貨物之品名、規

格。

　　產製廠商兼營銷售非應稅貨物者，其使用之統一發票，應與應稅貨物區分

使用開立。但使用電子發票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五條　　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由海關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計算完稅價格，於徵

收關稅時代徵貨物稅。

　　前項貨物免徵進口稅捐者，於計算貨物稅完稅價格時，仍應加計其免徵進

口稅捐之數額。

　　進口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於貨物進口前，得向進口地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預定

進口之貨物是否屬應稅貨物。

第七十五條　　產製廠商產製應稅貨物，採購另一應稅貨物為原料申請免徵貨物稅，應填

具採購原料免稅申請書一式三聯（甲聯為申請書，乙、丙聯為核定書），經主

管稽徵機關核准並抽存甲聯，乙、丙聯於簽章發還產製廠商後，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產製廠商向國內產製廠商（以下簡稱供應廠商）直接購用應稅原料

者，應將乙、丙聯送各該供應廠商；供應廠商應抽存乙聯，且於丙聯

加蓋廠商戳記後，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查，並填用免稅照。

　　二、產製廠商進口應稅原料，應將乙、丙聯一併送請海關核准免代徵貨物

稅；海關核准並抽存乙聯，於丙聯加蓋驗戳後，發還產製廠商，由產

製廠商持向海關主辦單位換領免稅照。

　　三、產製廠商自行供應應稅原料者，應抽存乙聯，並於丙聯加蓋廠商戳記

後，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備查，並自行填用免稅照。

第七十七條　　產製廠商採購免稅之原料，應於免稅原料運達時自行驗收，並在原免稅照

上加蓋產製廠商戳記，註明入廠日期，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查核；該機關查

核相符後，應函復產製廠商，免稅原料為國內產製者，並將免稅照函送供應廠

商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查核。

第 八十 條　　產製廠商以其產製之應稅貨物參加展覽，並不出售者，應將展覽性質、主

辦單位、展覽會場、展覽期間及所需數量，檢同該展覽會主辦單位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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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後，自行填用臨時運單憑運。

　　前項展覽之貨物如需在展覽地銷售者，應自行填用完稅照或免稅照，並向

原主管稽徵機關報繳貨物稅。

　　第一項展覽之貨物，產製廠商應於展覽結束一個月內檢附貨物流向相關證

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銷案，逾期應予補徵。

第 九十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

七條第一項及第五項，自一百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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